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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60          证券简称：秀强股份          公告编号：2018-072 

江苏秀强玻璃工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业绩承诺补偿股份回购注销完成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回购注销业绩承诺补偿股份涉及股东 1 人，共计回购注销股份

4,807,577 股，以上应补偿股份占江苏秀强玻璃工艺股份有限公司回购前总股本

的 0.80%。 

2、本次补偿的股份 4,807,577 股由公司以人民币 1 元总价回购并注销。截止

本公告日，上述股份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注销手续。 

3、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的总股本将从 597,760,000 股减少至 

592,952,423 股。 

一、本次业绩补偿事项已履行的审批程序 

江苏秀强玻璃工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18

年 4 月 23 日、2018 年 5 月 17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2017 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定向回购周崇明 2017 年度应补偿股份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二、本次业绩承诺补偿股份回购注销基本情况 

1、交易对方的业绩承诺及补偿约定 

公司于2015年12月18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

购杭州全人教育集团有限公司100%股权的议案》，公司以现金2.1亿元购买杭州

全人教育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全人教育”）100%股权。 

（1）业绩承诺 

根据 2015 年 12 月公司与周崇明、周崇兵、杭州中频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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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教育共同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和《盈利补偿协议》，周崇明、周崇兵、杭

州中频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易对方”）承诺 2016 年、2017 年（以

下简称“利润承诺期”）两个会计年度全人教育实现税后净利润（为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数值）分别不低于人民币 1,800 万元、2,800 万元

（以下简称“承诺净利润”）。 

（2）补偿方式 

根据公司与交易对方签订的《盈利补偿协议》，相应补偿原则如下： 

根据具有从事证券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审核意见，若全

人教育在补偿期限内，每一年度实际实现的净利润低于交易对方承诺的当年度净

利润，交易对方将就不足部分对公司进行补偿。 

当年补偿的金额＝（标的资产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数－标的资产截

至当期期末累计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数）÷补偿期限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总和×标的

资产交易总价格－已补偿金额 

就交易对方向公司的补偿方式，双方同意，首先以周崇明于本次交易完成后

购买的股份支付；若周崇明持有的股份不足补偿，则交易对方进一步以现金进行

补偿。 

补偿的股份数量计算公式为：当年应补偿股份数量=当期应补偿金额÷公司股

票每股价格（以周崇明按照《股权转让协议》购买公司股票的平均价） 

若公司在补偿期限内实施股票股利分配的，则应补偿的股份数量相应调整

为：当年应补偿股份数量（调整后）=当年应补偿股份数量×（1+送股比例） 

若公司在补偿期限实施现金分红的，现金分红的部分应作相应返还，计算公

式为：返还金额=每股已分配现金股利×补偿股份数量。 

2、本次触发业绩补偿条款的相关情况 

根据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杭州全人教育集团有

限公司 2016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专项审核报告》、《关于杭州全人教育

集团有限公司 2017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专项审核报告》，利润承诺期合

计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33,712,103.76 元，完成率为 73.29%，



 3 

未完成业绩承诺。具体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年度 承诺净利润 实现净利润（扣非后） 差异情况 完成率 

2016 年 18,000,000.00 19,044,244.57 -1,044,244.57 105.80% 

2017 年 28,000,000.00 14,667,859.19 13,332,140.81 52.39% 

合计 46,000,000.00 33,712,103.76 12,287,896.24 73.29% 

三、本次回购注销的股份数量及回购价格 

1、2017 年度周崇明应补偿股份的计算 

根据公司与交易对方签订的《盈利补偿协议》，全人教育 2017 年度应补偿

股份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2017 年当年应回购的股份数量=（标的资产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数

－标的资产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数）÷补偿期限内各年的承诺净

利润总和×标的资产交易总价格÷公司股票每股价格（以周崇明按照《股权转让协

议》购买公司股票的平均价）。 

若公司在补偿期限内实施股票股利分配的，则应补偿的股份数量相应调整

为：当年应补偿股份数量（调整后）=当年应补偿股份数量×（1+送股比例） 

若公司在补偿期限实施现金分红的，现金分红的部分应作相应返还，计算公

式为：返还金额=每股已分配现金股利×补偿股份数量。 

根据上述公式计算，2017 年当年应回购的股份数量计算为：（46,000,000.00

元－33,712,103.76 元）÷46,000,000.00 元×210,000,000.00 元÷37.339 元/股×（1+2.2）

注=4,807,577 股。 

若公司在补偿期限实施现金分红的，现金分红的部分应作相应返还，计算公

式如下： 

返还金额：1,502,368 股×0.1 元/股+4,807,577 股×0.04 元/股=342,539.90 元。 

注：根据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31 日对外披露的《关于杭州全人教育集团有限公司股东

完成股票购买的公告》，截至 2015 年 12 月 29 日，周崇明先生通过二级市场购买的方式共

计买入公司股票 2,678,20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434%，成交均价 37.339 元/股，购买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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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1,384.478 元，已完成本次股票购买。 

2016 年 5 月 4 日，公司实施了 201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 2015 年末总股本 186,800,000

股为基数每 10 股派发 1.00 元现金红利（含税），共计派发 18,680,000 元，同时进行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以 186,8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22 股，共计转增 41,096 万

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59,776 万股。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完毕后，周崇明于 2015

年 12 月 29 日购买的股票增加至 8,570,246 股。 

2、回购注销价格 

周崇明应补偿的股份 4,807,577 股，由公司以人民币 1 元的总价回购并注销

该部分股份。应补偿的股份实施的现金分红款已返还至公司账户。 

四、业绩补偿完成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按照规定办理了上述业绩承诺补偿股份的回购注销

手续，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注销手续。 

五、本次股份回购注销完成后的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的总股本从 597,760,000股减少至 592,952,423股，

公司股本结构变动如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售条件股份 597,760,000 100 -4,807,577 592,952,423 100 

股份总数 597,760,000 100 -4,807,577 592,952,423 100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要求。 

六、本次股份回购注销对公司每股收益的影响 

 2017 年度 

按本次回购注销前公司股本总额计算的每股收益（元/股） 0.1855 

按本次回购注销后公司股本总额计算的每股收益（元/股） 0.1870 

七、本次股份回购注销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事项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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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团队的勤勉尽职。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尽力为股东创造价

值。 

 

特此公告。 

 

江苏秀强玻璃工艺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10 月 11 日 




